	审批意见：                        石高审循化环表〔2026〕6号
经研究，同意晋控金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分公司工艺技术改造副产1.4亿Nm³/年甲烷项目建设，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石家庄高新区化工中路91号，晋控金石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石家庄循环化工园区分公司现有厂区内。中心坐标为东经114°40'48.831"，北纬37°58'4.320 "。厂区东侧隔工业大街为河北启明氢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南侧隔化工中路为河北威远生物化工有限公司，西侧为河北八维化工有限公司，北侧隔化工北路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炼化分公司、石家庄亚泽化工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19998.1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72万元，占总投资的1.86%。主要建设内容为：依托现有生产设施，建设一套甲烷深冷分离装置及配套的变配电所和机柜室等设施，同时对现有变换装置、制冷装置等实施优化改造，建成后年产甲烷1.4亿Nm³。

二、该项目主要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1.废水。本项目不新增外排废水。总排口水质执行《合成氨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8-2013)表2标准，同时满足石家庄良村南污水处理厂进水水质要求。
2.废气。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无废气产生。本次改造完成后，现有甲烷转化加热炉与深冷装置将为互为备用关系，原进入甲烷转化加热炉的甲醇吸附塔解吸气、甲醇精馏塔不凝气本次改为引至现有RTO装置进行处理，达标后经180米高排气筒（DA001）排放。加强环境保护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无组织排放。

SO2、NOX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并参照《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含修改单）》（GB31571-2015）表5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进行管控；甲醇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并参照《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含修改单）》（GB31571-2015）表6排放限值进行管控；非甲烷总烃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25）表1、表2标准以及《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标准；氨、硫化氢、臭气浓度执行《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表2标准。
3.噪声。主要噪声源为压缩机、蒸发式冷凝器等。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基础减振、厂房隔声、消声等措施达标排放。噪声排放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
4.固体废物。一般固废：废保温剂收集后定期外售；废树脂、废滤材更换时厂家回收，不在厂区内暂存；污泥统一委外综合利用。危险废物：废润滑油、废机油收集后由专用容器盛载，与废油桶一并分类暂存于现有危废暂存间，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废分子筛、废脱汞剂、废脱硫剂产生后按要求直接运至有资质单位依规处置，不在厂区暂存。一般固废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要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内容落实，确保各种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三、严格按照报告表内容落实污染物总量控制相关要求。项目建成后全厂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不变，仍为：COD 91.472t/a，NH3-N 25.535t/a，SO2 438.192t/a，NOx 636.336t/a；其它特征因子污染物排放指标为：VOCs 91.729t/a、颗粒物 95.472t/a。
四、加强施工期环保管理工作，合理安排工期，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和缓解项目建设对周围环境造成的各种影响。

五、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前30日内申领排污许可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生产。

六、本项目环评文件经批准后，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七、该项目“三同时”监管和日常环保监督管理工作由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生态环境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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